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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趨展發與體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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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罔凱斯面倚大學社會福利博士候選人

壹
、
前

一口

在
所
有
已
開
發
工
業
國
家
中
，
美
國
是
極
少
數
未
實
施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2
丘
。
2
-
Z

缸
片
F
E
m
C
門
2
2
)
或
全
面
性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
E
Z
R
Z
­

Z
巳
F
S

片
。
)
的
國
家
之
一
。
一
八
八
三
年
，
德
國
首
相
俾
斯
麥
S
Z
B
I

R
n
w
)為
其
工
廠
員
工
建
立
強
制
性
的
疾
病
保
險
體
系
，
此
舉
不
僅
帶
動
了

德
國
一
八
八
0
年
代
一
系
列
社
會
保
險
立
法
，
且
為
世
界
各
國
推
動
健
康
保

險
制
度
的
濫
觴
(
間
早
已
少
后
∞

N
H
Z
O
)。
緊
隨
著
德
國
而
制
定
疾
病
保
險

立
法
的
國
家
早
期
有
奧
地
利
(
一
八
八
八
年
)
、
匈
牙
利
(
一
八
九
一
年
)

、
瑞
典
(
一
八
九
一
年
)
、
丹
麥
(
一
八
九
二
年
)
、
和
比
利
時
(
一
八
九

四
年
)
。
一
八
O
九
年
至
一
九
一
二
年
間
，
採
行
疾
病
保
險
法
的
國
家
計
包

括
義
大
利
、
挪
威
、
英
國
、
羅
馬
尼
亞
、
瑞
士
、
及
蘇
聯
等
園
。
一
九
二0

年
代
則
有
法
蘭
(
一
九
二

0
年
)
、
日
本
(
一
九
二
二
年
)
、
法
國
(
一
九

二
八
年
)
、
以
及
西
誼
牙
(
一
九
二
九
年
)
(
白
白
血
。P
E

∞
∞
…N
O
O
U
H
U
B
­

g
m
。

E
O
W
Z
丘
-
w
s
g
b
3
)
。
總
之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前
各
國
健
康

福
利
體
系
係
以
德
國
健
康
保
險
立
法
精
神
為
其
立
法
基
礎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可
逐
漸
歸
納
成
三
種
主
要
的
型

態
:
川
傳
統
疾
病
保
險
公
E
E
t
o
g
-

也
已
完
凹
的
戶
口
的C
E

口

8
)
!
l
以
奧

地
利
、
比
利
時
、
荷
蘭
等
國
為
代
表
;
則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5
位
。
口
已

F
O且
早
言
的
口

2

日

0
)
|
|
t以
加
拿
大
、
芬
蘭
、
挪
威
、
瑞
典
等
國
為
代
表

;
附
國
民
健
康
服
務
台
丘
吉

E
H
Z

丘
耳
目

2

古
0
)
!
l
以
英
國
、
捷
克

斯
拉
夫
、
丹
麥
等
國
為
代
表
。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無
法
歸
類
於
上
述
任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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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
型
態
內
，
是
故
亦
有
學
者
將
其
稱
為
「
混
合
型
」
的
醫
療
體
系
(

E
E
O
已
自
由
山N
m
Z
B
)
(的
。
且
O
F
H
G∞
∞
)
。

相
對
於
歐
洲
或
其
他
各
工
業
國
較
完
善
的
健
康
福
利
計
畫
，
美
國
的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以
私
人
保
險
為
主
，
而
大
部
份
的
私
人
保
險
是
透
過
個
人
所
服

務
的
公
司
，
亦
即
以
雇
主
所
提
供
的
健
康
保
險
為
主
。
雖
然
政
府
提
供
「
醫

療
救
助
」
(
旦
旦
古
巴
忌
計
畫
照
顧
合
於
救
助
資
格
的
低
收
入
者
，
以
及
針

對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人
辦
理
的
「
醫
療
照
顧
」
(
宮
旦
古
自

0
)計
畫
，
按
估

計
美
國
大
約
有
百
分
之
八
十
六
的
人
口
具
有
某
種
型
態
的
健
康
保
險
，
其
中

間
有
百
分
之
八
十
八
是
採
用
私
人
健
康
保
險
(
K
F
S
叩
門
古g
n
o
-
-
m恕
。
同

M
M叮
叮
叩
門
立
自
由
w
E
C
O
)
，
在
缺
乏
一
致
的
標
準
下
，
保
險
費
用
及
保
險
類
目

莫
衷
一
是
，
對
於
投
保
者
健
康
福
祉
的
保
障
程
度
亦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至
於

其
他
弱
勢
團
體
，
如
所
得
雖
低
但
未
達
到
「
醫
療
救
助
」
計
畫
補
助
標
準
者

、
失
業
者
、
自
謀
生
計
者
、
兼
職
人
員
、
或
雇
主
未
提
供
健
康
保
險
者
則
往

往
因
未
能
負
擔
昂
貴
的
保
險
費
用
而
與
健
康
保
險
體
系
絕
緣
。
醫
療
保
險
的

多
元
化
及
私
有
化
雖
使
民
眾
有
更
多
選
擇
的
機
會
，
然
而
醫
療
費
用
的
居
高

不
下
、
醫
療
保
險
的
不
適
當
性
、
醫
療
資
源
缺
乏
可
及
性(
2
S
E
E
-
-
4

)
、
加
上
龐
雜
的
科
層
體
制
等
諸
多
問
題
惡
性
循
環
之
下
，
希
冀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全
盤
性
改
革
幾
已
成
為
美
國
全
民
的
共
識
。
本
文
一
方
面
探
討
現
行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所
形
成
的
問
題
，
另
一
方
面
則
對
美
國
近
年
來
在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的
發
展
加
以
論
述
，
俾
能
掌
握
其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的
現
況
。

貳
、
美
國
使
康
熙
護
制
度
的
問
題

如
前
所
述
，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基
本
上
以
私
人
保
險
為
主
體
，
因
此

其
醫
療
服
務
實
難
提
供
民
眾
整
體
性
的
告
。
口
叩
門
戶
口
)
、
廣
泛
性
的

(
2
日
。
l

z
r
o
口
的
言
。
)
、
全
面
性
的
(
5
戶
〈R
Z
-
)、
或
具
人
性
化
的
g
z
g
g
戶
的
門
戶
口
)

健
康
照
護
。
目
前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存
在
的
主
要
問
題
可
歸
納
如
下

•• 

一
、
醫
療
費
用
持
續
增
加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成
本
在
過
去
二
、
三
十
年
間
成
長
極
為
迅
速
。
整
體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在
一
九
六
0
年
大
約
是
二
百
七
十
億
美
元
，
但
到
了
一
九
八
六

年
已
經
增
加
到
四
千
五
百
八
十
億
美
元
。
換
句
話
說
，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佔
整

體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的
比
例
自
一
九
六
0
年
的
五
﹒
二
%
到
一
九
八
六
年
增
加

至

-
0
.
九
弱
。
自
一
九
七
五
年
至
一
九
七
九
年
，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以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百
分
之
十
三
的
比
例
成
長
。
到
了
一
九
八0
年
代
，
增
加
比
例
則

增
至
百
分
之
十
五
。
整
體
健
康
照
護
體
費
佔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的
比
例
可
說
成

長
十
分
驚
人
(
詳
見
表
一
)
。
而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中
，
醫
院
及
醫
師
的
費
用

即
佔
了
一
半
以
上
(
閏
月
m
Z
F
ω
z
g
N
W
H
C
C
C
L
C
N
)

。

醫
療
費
用
的
快
速
成
長
同
時
也
帶
給
政
府
部
門
相
當
大
的
財
政
壓
力
。

雖
然
個
人
直
接
支
付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的
比
例
逐
年
降
低
，
但
是
政
府
支
付
的

比
例
卸
始
終
居
高
不
下
，
尤
其
是
一
九
六
五
年
通
過
的
「
醫
療
救
助
」
計
畫

實
施
後
。
自
一
九
二
九
年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
政
府
支
付
健
康
照
護
費
用
佔
總

費
用
的
比
例
從
九
%
到
三
九
﹒
六
佑
，
聯
邦
政
府
的
經
費
支
出
更
高
佔
政
府

部
門
的
四
分
之
一
一
一
。
以
一
九
八
六
年
為
例
，
每
百
元
的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中
，

政
府
的
支
出
即
佔
了
約
四
十
元
(
詳
見
表
二
)
，
顯
見
政
府
於
整
體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的
支
出
的
確
龐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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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 美國國民生產毛額與全國使鹿R武裝經費(1929-1986年〉

國民生產毛額
年代 經 費佔國民毛額的(單位:十億元) (單位:十億元fl 百 生分產 比|!i 每人平均支出

1929 $ 103.9 $ 3.6 3.5% $ 29 

1940 100 .4 4.0 4.0 29 

1950 288.3 12.7 4.4 80 

1960 515.3 26.9 5.2 142 

1965 705.1 41.9 5.9 205 

1970 1,015.5 75.0 7.4 349 

1975 1,598 .4 132.7 8.3 590 

1980 2,731.9 248.1 9.1 1,054 

1982 3,166..0 323.6 10.2 1,348 

1984 3,765.0 391.1 10 .4 1,598 

1986 4,206.1 458.2 10.9 1,837 

資料來聽: Karger & Stoesz, 1990:193. 

在二 個人健康照裝費用的支付情形(1929一1986年〉

|藍善戰構草 政
府 學 位

年代 直接支付 私人健康保險 體|聯邦政府|伊例是企業組職 整

1929 不適用 2.6% 9.0% 2.7結 6.3% 

1940 81.3 不適用 2.6 16.1 4.1 12.0 

1950 65.5 9.1% 2.9 22 .4 10 .4 12.0 

1960 54.9 21.1 2.3 21.8 9.3 12.5 

1965 51.6 24.2 2.2 22.0 10.1 11.9 

1970 40.5 23 .4 1.7 34.3 22.2 12.1 

1975 32.5 26.7 1.3 39.5 26.8 12.7 

1980 28.7 30.7 1. 2 39 .4 28 .4 10.9 

1982 27.8 31. 4 1. 2 39.6 29.3 10.3 

1984 28.8 30.7 1. 2 39.3 29.5 9.8 

28.7 30 .4 1. 2 39.6 30.2 9 .4 

資料來源: Karger & Stoesz, 1990: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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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如
我
們
比
較
各
主
要
工
業
國
家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佔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百
分
比
以
及
各
國
國
民
平
均
每
人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支
出
額
(
詳
見
表
一
二
)
，

我
們
可
發
現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佔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百
分
之
十
一
﹒
一
了

國
民
平
均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為
美
金
二
千
零
五
十
一
元
，
兩
種
數
攘
均
為
各
主

要
工
業
國
家
中
最
高
的
。
因
此
，
如
何
有
效
抑
制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的
持
續
上

升
是
美
國
近
年
來
的
努
力
課
題
之
一
。

各閻健康R武裝經費百分比與每人平均在三

健康照護經費(1987)

l 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 人平均費用

2,051 

1,483 

1 ,105 

1,093 

915 

758 

$ 

~ 
博

11. 2~位

6.8 

8.2 

8.6 

6.1 

8.6 

本

國

大

國

德

國

拿

日

英

法

3日

美

西

資料來源:節錄自 Schieber & Poullier, 1989:170-172. 

二
、
健
康
保
險
的
不
適
當
性

廣
義
而
言
，
美
國
健
康
保
險
可
包
括
私
人
健
康
保
險
、
公
共
健
康
福
利

方
案
、
大
企
業
為
員
工
提
供
的
保
險
計
畫
、
以
及
其
他
健
康
計
畫
。
依
照
美

國
醫
師
學
院

(
K
F
E
R
-
g
口
口
。
-
z
m
o
o間早
峙
的
戶
已gC

的
資
料
顯
示
(

一
九
九
0
)
，
美
國
有
二
億
五
百
萬
民
眾
(
約
佔
八
六
M
m
)具
有
某
種
型
態

的
健
康
保
險
。
大
約
一
億
八
千
一
百
萬
人
民
有
私
人
的
健
康
保
險
(
如
:
商

業
性
的
保
險
公
司
或
非
營
利
性
組
織
E
E
Q
S
P
E
c
o
ω
E

已
已
等
)
，

其
中
大
約
一
億
三
千
六
百
萬
是
透
過
雇
主
所
取
得
的
健
康
計
畫
。
另
外
，
「

醫
療
照
顧
」
計
畫
泊
蓋
了
三
千
萬
名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人
及
三
百
萬
名
殲
障

者
，
「
醫
療
救
助
」
計
畫
則
包
括
了
二
千
四
百
萬
人
口
。
其
餘
的
保
險
人
口

則
包
括
一
些
公
共
健
康
福
利
方
案
如
榮
民
局
、
公
共
健
康
服
務
部
、
或
國
防

部
等
單
位
針
對
特
殊
畫
體
所
提
供
的
健
康
照
護
計
畫
。

雖
然
許
多
人
可
能
有
重
覆
的
醫
療
保
險
，
但
仍
有
許
多
美
國
人
民
並
未

有
任
何
形
式
的
健
康
保
險
計
畫
。
初
步
估
計
，
大
約
有
三
千
一
百
萬
至
三
干

七
百
萬
的
美
國
人
民
，
或
約
十
二
﹒
九
至
十
七
﹒
六
佑
的
非
老
人
人
口
沒
有

健
康
保
險
(
其
中
五
十
五
%
為
低
所
得
者
、
三
十
二
%
為
小
孩
、
十
三
%
為

失
業
者
)
(
K
H
B
R
古
巴
們
。
口
。
悅
。
。
內
可
}
屯
的
戶
已

g
m
w
s
g
u
由
『
。
看
口w
5
8

)
。
由
於
美
國
經
濟
持
續
不
景
氣
伴
隨
而
來
的
高
失
業
率
，
美
國
未
享
有
健

康
保
險
者
比
例
的
增
加
將
是
可
預
期
的
。

美
國
健
康
保
險
的
不
適
當
性
除
了
在
其
私
有
保
險
體
制
主
導
下
所
產
生

的
未
投
保
人
口
外
，
更
重
要
的
問
題
在
於
已
投
保
但
投
保
內
涵
不
足
以
保
障

其
健
康
福
社
的
低
度
保
險
者

(
5
母
門
戶
口
的
口
且
已
)
。
無
論
投
保
者
屬
於
何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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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保
險
計
畫
，
投
保
者
就
醫
時
均
需
負
擔
相
當
比
例
的
自
付
款(
O
E
l丘l

吧
。
其
己
的E
R
惘
。
的
)
，
保
險
費
用
、
保
險
種
類
及
自
付
款
額
更
是
參
差
不
齊

。
一
九
七
七
年
的
研
究
即
發
現
大
約
百
分
之
二
十
七
的
人
口
，
或
超
過
五
干

萬
的
美
國
民
眾
雖
有
保
險
但
在
主
要
醫
院
或
醫
療
費
的
保
障
上
不
足
以
應
付

急
難
性
需
求
。

假
如
我
們
再
比
較
各
主
要
工
業
國
家
公
共
體
系
對
於
國
民
的
健
康
保
障

(
如
表
四
)
，
美
國
對
其
國
民
在
醫
院
照
護
成
本
的
保
障
上
為
各
工
業
國
家

中
最
低
的
|
|
換
句
話
說
，
美
國
在
補
助
其
國
民
醫
臨
照
護
所
佔
的
人
口
比

例
為
各
工
業
國
家
中
最
少
的
(
僅
佔
百
分
之
四
十
)
。

由
表
一
、
表
二
、
及
表
一
→
了
我
們
知
道
美
國
投
注
了
相
當
多
的
經
費
在

健
康
照
護
上
，
而
在
一
些
主
要
工
業
國
家
中
，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估
國
內

各閻公失體制對其間氏醫院

照說成本保障的人口比例

表白

100% 

100 

100 

88 

100 

100 

100 

97 

100 

40 

87 

本
堡

森

日
虛
荷

西班牙

瑞典

士

國

國

關

紐西蘭

威挪

葡萄牙

英
美

資料來源: OECD, 1985:68 

瑞

100% 

99 

9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8 

100 

95 

臘

品

澳洲

奧地利

比利時

加拿大

丹麥

芬蘭

國

國

希

冰

愛爾蘭

義大利

法

德

生
產
毛
額
比
例
與
國
民
平
均
健
康
照
護
經
費
均
為
各
工
業
國
中
最
高
的
，
然

而
美
國
對
於
其
國
民
的
保
障
但
卸
是
各
主
要
工
業
園
中
最
低
的
。
對
於
許
多

的
上
層
階
級
而
告
一
7

經
常
能
得
到
較
好
的
醫
療
保
險
的
保
障
，
現
有
的
醫
療

照
護
體
系
尚
能
符
合
其
所
需
。
然
而
，
對
於
社
會
的
其
他
階
層
而
言
，
美
國

醫
療
照
護
體
系
的
適
當
性
是
值
得
懷
疑
的
。

一
-
一
、
醫
療
資
源
無
法
達
到
可
及
性(
2
g
g
m早
已
拉
巴

缺
乏
保
險
或
沒
有
適
當
的
醫
療
保
險
保
障
意
謂
著
病
人
及
其
家
屬
必
領

仰
賴
個
人
的
財
力
基
礎
、
透
過
慈
善
救
濟
方
式
、
拖
欠
帳
款
而
形
成
醫
院
呆

帳
、
或
甚
至
放
棄
治
療

Q
Z
m
o
n
R
0
)。
因
此
，
對
於
缺
乏
適
當
醫
療
保

險
保
障
的
中
下
階
層
而
言
，
拖
延
治
療
時
機
而
導
致
病
情
加
劇
的
案
例
屢
見

不
鮮
，
醫
療
資
源
的
不
可
及
實
是
一
嚴
重
問
題
。
根
攘
同
皂
白
門
詞
。
。
已

了
宮
的
。
口
明O
S
E
Z
S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所
做
的
一
項
調
查
顯
示
，
大
約
有

三
千
八
百
萬
美
國
民
眾
在
取
得
所
需
要
的
健
康
照
護
上
十
分
困
難
，
而
約
有

四
千
五
百
萬
罹
患
慢
性
或
嚴
重
疾
病
者
在
過
去
十
二
個
月
中
沒
有
君
過
任
何

一
個
醫
師
。
對
於
許
多
美
國
民
眾
而
言
，
及
時
的
診
斷
與
治
療
十
分
缺
乏
。

除
了
經
濟
上
的
因
素
會
限
制
一
個
人
是
否
得
到
所
需
的
醫
療
服
務
外
，

組
織
的
因
素
如
醫
療
設
施
的
地
點
、
交
通
運
輸
的
方
便
性
與
費
用
、
候
診
時

間
、
及
醫
療
資
源
的
分
配
等
均
會
影
響
到
健
康
照
護
的
可
及
性
。
而
此
種
問

題
在
低
收
入
人
口
中
特
別
嚴
重
，
不
僅
影
響
了
其
對
診
療
方
式
的
選
擇
，
同

時
亦
影
響
到
其
在
照
護
上
的
持
續
性

(
g
E
E
C
-
3丘

2
2
)
(
謝
美
娥

，
民
國
八
十
年
)
。

病
患
付
不
出
足
夠
的
醫
療
費
用
對
醫
院
亦
是
一
大
困
擾
，
而
此
種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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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直
接
的
便
是
醫
院
呆
帳
的
問
題
。
根
拔
統
計
，
一
九
八0年
至
一
九
八
八

年
間
，
醫
院
呆
帳
數
額
從
佔
醫
院
應
收
費
用
的
五
﹒-
M
m增
至
六
﹒

=
-
M均(

約
七
十
五
億
美
元
)
。
假
如
未
保
險
人
口
持
續
增
加
的
話
，
呆
帳
數
額
所
佔

比
例
預
期
將
會
同
等
地
成
長
。
然
而
呆
帳
的
負
擔
並
不
是
平
等
的
分
佈
於
各

醫
院
，
公
立
醫
院
的
呆
帳
比
例
即
佔
其
應
收
費
用
的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
影
響

不
可
謂
不
大
。

財
政
上
的
限
制
及
日
趨
競
爭
的
健
康
照
護
環
境
迫
使
許
多
營
利
性
(

阱
。
門1曳
。
2
)
及
非
營
利
性

(
D
O
T『R
d
g
E
)
的
醫
院
踩
取
縮
減
呆
帳
數

額
的
權
宜
性
措
施
，
這
其
中
包
括
拒
收
有
可
能
形
成
醫
院
呆
帳
的
病
人
，
或

將
比
類
病
人
轉
介
到
公
立
醫
院
。
每
年
大
約
有
一
百
萬
美
國
民
眾
因
缺
乏
保

險
或
無
能
力
負
擔
醫
院
照
護
的
經
費
而
被
掠
棄
於
醫
院
大
門
外
，
至
於
緊
急

求
診
但
未
投
保
的
病
患
則
儘
量
安
排
轉
介
到
公
立
醫
院
，
此
舉
雖
減
輕
私
立

醫
院
的
呆
帳
問
題
，
公
立
醫
院
本
身
卸
面
臨
了
相
當
嚴
重
的
財
務
危
機
。
一

九
八
一
年
至
一
九
八
四
年
間
，
大
約
五
十
所
公
立
醫
院
郎
自
營
運
困
難
而
轉

賣
給
私
人
的
、
營
利
性
的
醫
療
單
位
。
假
使
此
種
趨
勢
持
續
增
加
，
未
保
險

病
人
就
醫
將
會
愈
形
困
難
，
因
為
私
立
醫
院
將
會
拒
收
此
類
病
人
，
而
更
多

的
公
立
醫
院
則
因
承
擔
太
多
的
呆
帳
形
成
營
運
危
機
，
必
領
關
閉
、
轉
換
經

營
主
體
、
或
削
減
原
有
的
服
務
項
目

(
K
F
自
己
戶
口g
n

。
=
品
。0
月
H
V
Z
m
戶
口l

z
g
u
H
C
φ
0
)。
對
於
中
下
階
層
而
且
一
日
，
享
有
所
需
醫
療
資
源
的
目
標
將
是

愈
形
困
難
。

四
、
龐
雜
的
醫
攘
科
層
體
系

美
國
現
行
健
康
照
護
付
費
體
系
包
含
為
數
眾
多
的
公
私
立
保
險
公
司
及 各

種
組
織
，
各
項
保
險
給
付
及
給
付
範
園
、
部
分
分
擔
比
例
及
申
請
表
格
說

稜
雜
且
極
易
混
淆
。
病
人
及
其
家
屬
常
常
會
因
為
不
暸
解
醫
療
給
付
範
圍
或

因
繁
瑣
的
填
報
申
請
手
續
而
放
棄
了
醫
療
的
機
會
。
醫
師
對
於
文
書
作
業
的

繁
翟
亦
同
樣
不
勝
其
擾
。
處
理
行
政
業
務
所
需
的
時
間
與
精
力
更
進
一
步
限

制
了
醫
師
照
顧
病
人
的
能
力
。
醫
院
、
安
養
院
、
醫
師
、
或
雇
主
必
頸
椎
持

相
當
數
量
的
行
政
人
員
以
處
理
行
政
業
務
。
一
九
七
0
年
到
一
九
八
二
年
間

，
行
政
人
員
的
數
量
增
加
率
高
達
百
分
之
一
百
七
十
一
，
然
而
醫
師
與
其
他

健
康
照
護
專
業
人
員
的
增
加
率
僅
達
百
分
之
四
十
八
與
百
分
之
五
十
七
(

白
白
自
己
的
佇
立
口
停
詞
。
。
古
巴
巴
叩
門
u
H
O∞0
)
。
儘
管
一
些
行
政
業
務
是
必
鎮

的
，
然
而
科
層
體
系
的
龐
雜
亦
是
極
待
評
估
與
修
正
的
。

根
攘
美
國
醫
學
協
會

(
K
F
B
Z
戶
口
自
口
旦
旦
古
巴
〉
凹
的
。
已
丘
吉PK
H宮
K
F
)

的
一
項
調
查
研
究
指
出
，
醫
師
辦
公
室
內
的
職
員
每
月
平
均
需
花
費
四
六
.

七
小
時
處
理
「
醫
療
照
顧
」
計
畫
的
申
請
表
格
，
一
去
了
六
小
時
處
理
「
藍

盾
協
會
」
(
E
c
o
m
F
E
e的
申
請
單
，
其
餘
的
時
間
則
花
費
在
處
理
其
他

商
業
保
險
公
司
的
相
關
行
政
業
務
上
。
就
醫
師
本
身
而
言
，
行
政
工
作
仍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
平
均
每
位
醫
師
每
月
需
投
注
四
﹒
六
小
時
在
「
醫
療
照
顧
」

計
畫
之
行
政
作
業
，
而
「
藍
盾
協
會
」
的
工
作
平
均
每
月
需
二
﹒
四
小
時
。

在
受
訪
的
三
千
位
醫
師
中
，
百
分
之
十
四
的
醫
師
必
讀
委
託
私
人
會
計
服
務

公
司
處
理
填
報
手
績
，
或
協
助
申
報
作
業
以
符
合
保
險
單
位
的
需
求
與
規
格

，
然
而
醫
師
卸
需
為
此
服
務
付
出
額
外
的
成
本
，
接
估
計
「
醫
療
照
顧
」
計

畫
申
請
表
的
費
用
為
每
份
美
金
八
﹒
五
元
，
「
藍
盾
協
會
」
則
為
美
金
七
﹒

八
元
(
K
F
自
己
戶
口
血
口(
v
o
-
-
品
。
。
問
吝
〕
刊
的
戶
口
古
口
的

W
H
G
U
0
)。
如
果
再
遇
上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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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公
司
拒
付
款
、
需
再
做
進
一
步
醫
療
判
斷
、

或
醫
療
單
上
提
義
的
澄
清
等

問
題
，
行
政
作
業
所
需
的
時
間
與
成
本
更
是
難
以
計
算
。

如
果
拿
美
國
與
施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的
加
拿
大
的
行
政
成
本
來
做
比
較

(
參
見
表
五
)
即
可
發
現
，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行
政
的
支
出
約
在
九
百
六
十
億

至
一
千
二
百
億
美
元
之
閱
(
平
均
每
位
國
民
為
四
百
美
元
至
四
百
九
十
七
美

美國及加拿大使庭照道行政費用之比較分析(1987年〉

平均每位國民主出費用(1)

美國

在五

目項

加拿大

司
d
n
u
n
u

-AEU 

80 
41 

156 
117 

106 
162 

26 

203 
106 

497 
400 

保險公司行政費

醫臨行政費
安養臨行政費
醫師辦公室行政費(公

以費用為基礎推估

以職員為基礎推佑

整體健康照龍行政支出(心
高推估

低推估

註: (1)所有費用均以美元為單位。

(2)以費用為基礎推估 (expense-based estimate) 包括醫師專業費用

加上醫師辦公室內職員的費用，此芳法有可能高估實際所需的行政費

用;以職員為基礎推估 (personnel-based estimate) 則包括受雇

職員的費用與委託私人合計服務辦理所需的行政費用，此方法因未包
括醫師個人處理行政業務的部分，故有可能低估實際所需的行政費。

(3)高推估 (high-estimate) 係以醫師辦公室行政費中以費用為基礎之

推估方法計算而得;低推佑(low-estimate) 則以職員為基礎之推

估方法計算而得。

資料來源: W oolhadler & Himmelstein, 1991:1255 。

'
約
佔
當
年
健
康
照
護
總
支
出
經
費
百
分
之
十
九
﹒
三
至
二
四
﹒
一
。

加
拿
大
健
康
照
護
行
政
費
用
支
出
約
在
三
十
億
至
四
十
億
美
元
閱
(
平
均
每

位
國
民
為
一
百
一
十
七
美
元
至
一
百
五
十
六
美
元
)
，
約
佔
當
年
健
康
照
護

總
支
出
經
費
百
分
之
八
﹒
四
至
十
一
﹒
一
。
如
果
再
進
一
步
比
較
美
國
與
加

拿
大
健
康
照
護
行
政
成
本
的
長
期
發
展
趨
勢
發
現
﹒
﹒
美
國
的
行
改
成
本
佔
健

康
照
護
費
用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為
百
分
之
一
二
﹒
九
，
但
到
一
九
八
七
年
則
上

升
至
百
分
之
二
三
﹒
九
。
然
而
加
拿
大
則
反
從
一
九
八
三
年
的
百
分
之
十
三

﹒
七
下
降
至
百
分
之
十
一
。
從
一
九
八
三
年
到
一
九
八
七
年
，
每
位
國
民
的

行
政
成
本
費
用
在
美
國
上
升
了
一
百
一
十
八
美
元
，
然
而
加
拿
大
卸
下
降
了

六
美
元
，
如
果
美
國
行
政
效
率
與
體
制
能
如
加
拿
大
一
般
，
則
按
估
計

一九

八
七
年
即
可
省
下
六
百
九
十
億
至
八
百
三
十
億
美
元
的
行
政
費
用
(
石

o
o
-
­

E
E
]
叩
門
F
E
E
g
o
-
m
z
z
w
g
2
)，
無
怪
乎
行
政
體
制
的
改
革
與
管
理

一
直
成
為
朝
野
重
視
的
另
一
課
題
。

元
)

泰
、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近
年
水
發
展
趨
勢

一
九
八
0
年
代
中
期
以
降
，
由
聯
邦
政
府
提
供
全
民
性
的
醫
療
照
護
方

案
不
斷
成
為
政
爭
的
議
題
，
且
獲
致
廣
泛
性
的
支
持
，
特
別
是
在
沒
有
保
險

台
巳
口
的C
Z
3

及
雖
投
保
但
投
保
內
涵
不
足
以
保
障
其
健
康
福
祉
的
低
度
保

險
者

(
5
已
叩
門
戶
口
的
口
2
3

。
事
實
上
，
早
在
一
九
一
二
年
美
國
總
統
大
選
時

，
老
羅
斯
福
總
統
(
吋
穹
泣
。2
月
。
o
m
O〈
丘
凸
即
會
倡
導
全
民
醫
療
照
護

方
案
。
一
九
一
三
年
美
國
勞
工
立
法
協
會(k
p
g
叩
門
戶
口
S
K
F
凹
的
。
立
自
己
S
E

門

H
h
m
z
z
z
o
p
K
H
K
F
F

廿
)
曾
將
其
注
意
焦
點
放
在
捶
康
保
險
(

F
m
t
o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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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
E
F
H
U
C
C
u→
a
Z
F
H
U
G
0
)
。
一
九
二
0
年
到
一
九
五
0
年
間
，
對
於

健
康
服
務
體
系
有
兩
派
不
同
團
體
互
相
抗
衡
，
一
派
可
稱
為
改
革
派
，
其
童

心
放
在
對
於
社
會
弱
勢
團
體
如
貧
民
、
勞
工
、
及
漢
人
的
福
祉
上
，
因
此
此

派
贊
同
全
民
性
的
健
康
保
險
體
系
。
另
一
團
體
則
是
飯
得
利
益
者
，
他
們
是

由
一
些
優
勢
團
體
如
雇
主
、
保
險
界
、
及
醫
療
界
為
主
膛
，
他
們
反
對
質
施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所
反
映
出
的
現
實
為
確
保
他
們
自
身
的
優
勢
地
位
，
尤
其

是
在
經
濟
利
益
的
層
面
上
心
皂
白

F
E
g
L

印
N
)
，
而
優
勢
團
體
的
力
量

往
往
超
越
了
改
革
派
的
呼
聲
。
一
九
三
0
年
代
，
羅
斯
福
總
統

(
F
S
E
E

M
N。o
m
O
〈
何
一
片
)
於
其
新
政(Z
O喝
口

2
3
主
張
中
曾
將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制
度

納
入
，
然
而
由
於
美
國
醫
學
協
會
的
強
力
反
對
，
加
上
唯
恐
實
施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會
阻
礙
社
會
安
全
法
案
訟
。
旦
旦

K
H立
)
的
執
行
，
因
此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的
理
想
遂
被
擱
置
一
旁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杜
魯
門
總

統
(
閏
月
4

吋
2
5
2
)

亦
極
力
擁
護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再
一
次
，
美
國
醫

學
協
會
運
用
他
們
的
政
治
遊
說
技
倆
，
並
將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比
擬
成
社
會
醫

的
。
(
叫
M
M門
戶
片
可

學
(
印
。
立
丘
吉
且
呂
立
在
2
)
及
共
產
主
義
思
想
(
們
。
白
自
己
旦
的
自
)

此
，
自
一
九
三
五
年
至
一
九
六
五
年
間
，
每
年
均
有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案
在

國
會
提
出
，
然
而
年
年
無
寂
而
終
尖
閃
閃
立
即
的
Z
Z
N
W
H
C
C
0
)
。
全
民
醫

療
服
務
方
案
雖
屢
屢
成
為
政
治
上
的
議
題
，
然
而
因
政
治
力
量
的
介
入
部
始

終
無
法
付
諸
實
施
。

因

一
九
八
0
年
代
初
期
實
施
的
診
斷
關
係
畫
(
旦
品
口
。
叩
門
戶
口
同
己
已
泣

的
門
。
毛
的
可
叩
門
而
戶
口
間
的
的
)
制
度
對
於
美
國
醫
療
體
系
產
生
鉅
大
的
衝
擊
。

(
月2
宮
口

K
F已
B
E
Z
R
m
Z
D
)時
代
社
會
福
利
預
算
的
大
幅
刪

雷
根
政
府

滅
所
產
生
的
副
作
用
一
史
凸
顯
美
國
醫
療
照
護
制
度
的
危
機
。
近
鑽
年
來
，
由

於
經
濟
持
續
不
景
氣
所
導
致
勞
工
身
份
的
轉
移
|
|
由
工
會
成
員
至
非
工
會

成
員
、
由
全
職
工
作
者
至
兼
差
工
作
者
、
以
及
由
高
所
得
至
低
所
得
的
工
資

l
l

加
上
節
節
上
升
的
失
業
率
，
使
得
保
險
人
口
數
及
所
涵
括
的
保
險
福
利

亦
產
生
相
當
程
度
的
變
革
(
月
2

口
叩
門

h
r
Z
S
R
門
。
w
后
∞
。
)
。
面
對
日
益
增

加
的
醫
療
成
本
、
不
適
當
的
醫
療
保
障
、
醫
療
資
源
的
不
可
及
性
、
龐
大
且

夜
雜
的
醫
療
科
層
體
制
、
及
強
烈
的
民
意
導
向
，
有
關
健
康
改
革
的
計
畫
於

最
近
聽
年
陸
陸
續
續
被
提
出
。
一
九
八
八
年
，
杜
凱
吉
斯
(
巴
﹒
口
耳
其
一
∞
)

州
長
簽
署
了
麻
州
健
康
安
全
法
案

(
Z
g
g
n
F口的
立
門
的
自g
z
u
m
2

口
已
司

k
p立
)
。
儘
管
面
對
來
自
政
治
及
財
政
上
的
壓
力
，
痲
州
健
康
安
全
法
案
要

求
雇
主
負
擔
一
定
數
額
的
員
工
健
康
保
險
費
，
並
預
計
至
一
九
九
二
年
，
麻

州
人
民
能
享
有
全
民
性
的
健
康
照
護
。
夏
威
夷
州
則
立
法
提
供
健
康
保
險
于

未
工
作
者
以
補
足
現
有
立
法
之
缺
失
。
其
他
各
州
則
亦
正
研
擬
相
關
的
提
案

。
在
聯
邦
政
府
階
層
，
參
議
員

閏
月w口
口
。
且
可及
眾
議
員

t
E
M
皂
白

亦
提

出
一
全
面
性
的
醫
療
照
護
方
案
以
攝
展
現
有
雇
主
保
險
及
醫
療
救
助
方
案
。

H
M
O
S
R
n
C
H
U
B
-

凹
的
一
旦
並
主
張
強
制
一
百
名
以
上
員
工
的
雇
主
應
提
供
健

康
保
險
，
此
舉
無
疑
地
將
對
現
有
私
人
保
險
制
度
產
生
衝
擊
。
此
委
員
會
並

提
案
主
張
轉
化
醫
療
救
助
成
為
一
新
的
公
共
保
險
方
案
(
由
g
E
E
S
H
v
h
w

H
N
O
C
m
p
H
C
S
U

閃
g
m
z
h
w
m片
。
仰
的N
W
H
C
C
O
U
N
O

∞
)
。
其
他
較
著
名
的
提
案

間
門
。
口
戶
口
阿
(
一
九
八
九
)
主
張
擴
展
現
有
的
雇
主
保
險

n
o
g
Z
Z
Z
O
D
)
以
減
低
成
本
支
出
;

(
一
九
八
九
)
主
張
仿
效
加
拿
大
全
民

如
開
口
問
}
呵
。
〈

2

及

'
並
強
調
管
理
競
爭

出
一g
E
O
E
Z
E

及
宅
。
c
F
S
丘
咒

(
口
巨g
m
m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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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保
險
模
式
，
由
聯
邦
政
府
居
於
主
導
地
位
推
動
全
民
健
康
方
案
，
減
低

私
人
保
險
的
不
公
平
性
。
美
國
社
會
工
作
協
會

(
Z丘
F
O
E
-〉
凹
的
。n
E
Z
O
D

。
凹
的
。
旦
旦
司
R
E

♂

Z
K
F
ω司
"
5
8
)
亦
提
出
全
民
性
的
健
康
照
護
方
案

，
支
持
由
聯
邦
政
府
為
主
導
推
動
單
一
付
費
系
統
的
制
度
，
強
調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與
選
擇
權
。
閏
月
2

叫
(
一
九
九

0
)
則
主
張
提
供
健
康
保
險
予
孩
童

及
孕
婦
，
強
調
預
防
性
的
健
康
照
護
，
服
務
項
目
並
擴
及
急
慢
性
病
患
、
殲

障
幼
童
等
。
無
論
是
針
對
某
類
特
殊
軍
體
的
保
險
計
畫
或
全
民
性
的
健
康
照

護
方
案
，
所
有
的
提
業
均
具
體
指
陳
現
行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的
弊
端
及
改

進
的
方
向
。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基
本
上
是
多
元
化
的
體
系
，
雖
然
其
經
費
支
出
所

佔
比
例
遂
年
增
加
，
然
而
一
般
國
民
仍
未
能
公
平
地
享
有
醫
療
資
源
。
贊
成

全
民
性
健
康
照
護
者
強
調
此
時
此
刻
正
是
實
施
全
民
方
案
的
契
機
，
且
預
言

此
將
是
未
來
政
策
的
一
大
方
向

(
r
z
F
5
8
)

，
然
而
衡
量
各
已
開
發

國
家
實
施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或
國
民
健
康
服
務
所
衍
生
的
弊
端
及
危
機
，
加
上

美
國
國
內
利
益
團
體
的
優
勢
地
位
與
政
治
遊
說
力
量
，
全
民
性
健
康
照
護
方

案
是
否
仍
如
以
往
胎
死
腹
中
或
有
其
他
變
通
的
權
宜
措
施
仍
有
待
觀
察
。
但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醫
療
成
本
的
控
制
一
直
是
政
府
努
力
的
方
向
，
聯
邦
政
府
預

算
的
裁
減
加
上
醫
療
條
款
的
修
正
，
各
州
對
於
「
醫
療
救
助
」
計
畫
的
資
格

審
定
標
單
(
已
-
E
E
-
-
司
)
更
加
嚴
苛
，
愈
來
愈
多
的
低
所
得
者
無
法
享
有

醫
療
救
助
，
伴
隨
著
長
期
經
濟
不
景
氣
下
增
加
的
未
投
保
人
口
，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一
直
成
為
政
治
上
爭
議
的
議
題
。
而
醫
療
費
用
的
高
漲
亦
往
往
使

得
一
些
中
產
階
紙
在
紐
短
數
月
的
患
病
過
程
中
形
成
貧
戶
(
呂
立
古
巴
寄

心
目
】
門
戶
戶
昀
何
口
片
)

，
整
體
醫
療
照
益
的
適
當
性
與
公
平
性
面
臨
了
極
大
的
批
戰
。

肆
、
結

吾爾

一
項
針
對
美
國
、
加
拿
大
、
及
英
國
的
民
意
調
查
顯
示
，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的
美
國
民
眾
受
訪
者
認
為
他
們
的
健
康
照
護
體
系
運
作
非
常
好
(
加
拿
大

為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
英
國
為
百
分
之
二
七
)
(
吋a
Z
F
E
8
)

。
另
一
項

對
於
十
個
已
開
發
國
家
的
調
查
結
果
亦
指
出
美
國
受
訪
者
對
其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的
滿
意
度
是
所
有
施
測
國
家
中
最
低
的
Q
Z
旦
。
P
Z

巳
-
L
S
0
)。

目
前
，
美
國
人
民
支
持
由
政
府
擔
負
起
全
國
健
康
方
案
的
角
色
已
達
到
戰
後

以
來
的
最
高
點
(
佔
四
分
之
一
二
)
(
自
古
旦S
F

口
。
E
E
P

巴
8
)

。
美

國
雖
建
構
了
一
個
高
所
得
的
社
會
，
同
時
在
醫
療
科
技
的
推
展
與
研
究
創
新

居
於
領
導
地
位
，
然
而
卸
有
為
數
眾
多
的
民
眾
無
法
享
有
初
級
或
預
防
性
的

健
康
照
護
。
現
行
美
國
醫
療
照
護
體
系
面
臨
來
自
各
方
不
斷
的
壓
力
，
包
括

政
府
官
員
、
醫
師
、
醫
臣
、
雇
主
、
保
險
公
司
、
工
會
、
以
及
社
會
大
眾
，

雖
有
各
種
改
革
方
案
的
提
出
以
因
應
各
界
不
同
的
需
求
，
然
而
各
方
案
是
否

能
有
被
解
決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的
缺
失
是
有
待
評
估
的
。

本
文
一
方
面
探
討
美
國
現
行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的
問
題
及
其
缺
失
，
另
外

一
方
面
則
對
其
晚
近
發
展
趨
勢
，
尤
其
在
其
邁
向
全
民
健
康
服
務
之
路
多
所

論
述
。
未
來
美
國
健
康
照
護
制
度
是
採
全
民
性
或
選
擇
性
的
健
康
服
務
牽
涉

層
面
甚
康
，
雖
然
非
正
式
性
的
、
志
願
性
的
、
或
商
業
性
的
功
能
亦
能
擔
起

健
康
服
務
的
責
任
，
然
而
國
家
對
國
民
健
康
一
幅
祁
的
照
護
，
尤
其
是
對
弱
勢

團
體
的
保
障
，
政
府
是
責
無
旁
貸
的
。
在
強
調
私
有
化
含
門-
S
Z
N丘
吉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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